资格复审需提交的材料
资格审核对象应提供以下材料，按顺序整理用长尾夹夹好：
1.报考平台初审成功的《报名登记表》（在“应聘者电子签名”下方签署本人姓名）及笔试准考证。

2.身份证、户口簿（首页和本人页）以及能体现招聘通告中关于户籍要求的佐证材料。

3.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（应届毕业生8月前提交）。

4.教师资格证和普通话等级证书（最迟须于8月前提交）。

5.公费师范生应提供公费师范生培养就业协议书。

6.在职人员应提供具有人事管理权限部门出具的同意报考证明（或同意解除聘用合同证明）及《报考前已征得同意承诺书》（见招聘公告附件2）。

7.户籍所在地的县级综治证明（应届毕业生除外）。

8.“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（http://www.chsi.com.cn/）”下载打印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1份，下载打印学位认证报告1份。

9.报考的岗位要求的“师范专业”是指师范类专业毕业生（不含师范类院校非师范专业毕业生），复审时需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，如：毕业学校关于本人师范类专业的证明。

10.应届毕业生需携带就业协议书。

11.岗位要求的其他材料。

以上材料提供复印件时需同时提供原件（原件核对后退回），开具的证明要交原件。 

